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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的公告

一、交易概述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收购

北京思凌科半导体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凌科”或“标的公司”）91.69%

股权。公司于 2025 年 12 月 2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签署<股权收购协议>及<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议案》等议案，同日，交

易各方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及《股份转让协议之补充

协议》，本次交易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若本次交易能够顺利实施完成，公司将持有思凌科 91.69%的股权，思凌科

将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收购北京思凌科半导体技术有限

公司 91.69%股权进展暨签署<股权收购协议><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5-061）等相关公告。

二、补充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业绩承诺及补偿的相关事宜，公司于 2026 年 3 月 4 日召

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签署<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

补充协议（一）>议案》，同意与黄强、共青城思凌企管投资合伙企业在平等协商

的基础上对《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的部分内容做相应的补充或修订，并签订《业

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一）》。具体补充及修订内容如下：

补充及修订前 补充及修订后

4.3 甲方将在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届满

且《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10个工作日内，

对《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第 4.3 条的补充

和调整如下：

4.3 甲方将在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届满且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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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本协议第4.1条约定计算应补偿的金额

并书面通知丙方。丙方应在接到和确认甲方

的书面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的方式

将应补偿的款项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的

银行账户。无论各方是否有其他相反约定，

各方特别同意，若丙方自有资金不足以承担

相应补偿责任的，丙方可以在接到甲方关于

业绩补偿的书面通知后并在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前提下减持

所持有的甲方股票并将每次减持的税后所得

在 10 个工作日内优先用于向甲方承担补偿

义务，直至丙方的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

《专项审核报告》出具后的10个工作日内，按

照本协议第4.1 条约定计算应补偿的金额并书

面通知丙方。丙方应在接到和确认甲方的书面

通知后30个工作日内以现金的方式将应补偿的

款项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无论

各方是否有其他相反约定，各方特别同意，若

丙方于前述期限届满之日仍未以现金方式向甲

方补足相应款项或者丙方另行以书面方式通知

甲方自有资金不足之日，则视为丙方自有资金

不足。若丙方自有资金不足以承担相应补偿责

任的，丙方可以自前述情形出现之日起（以二

者孰早为准）并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

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甲方

股票并将每次减持的税后所得在10个工作日内

优先用于向甲方承担补偿义务，直至丙方的补

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为进一步保障甲方并

确保相应的股票减持款及时支付至甲方账户，

丙方同意用于收取股票减持款项的银行资金账

户由甲丙双方共管并与相关商业银行共同签订

共管协议，并由丙方持有“操作”功能的U盾，

甲方持有“审核”功能的U盾，每笔款项经由

丙方操作并由甲方审核通过后方可支付。

甲方将在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届满且会

计师事务所已就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出

具《减值测试报告》后的10个工作日内，按

照前述约定计算应另行补偿的金额并书面

通知丙方。丙方应在接到和确认甲方的书面

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的方式将应补

偿的款项一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

户。无论各方是否有其他相反约定，各方特

别同意，若丙方自有资金不足以承担相应补

对《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第五条“减值测

试”第三款的补充和调整如下：

甲方将在标的公司业绩承诺期届满且会

计师事务所已就标的公司进行减值测试并出具

《减值测试报告》后的10个工作日内，按照前

述约定计算应另行补偿的金额并书面通知丙

方。丙方应在接到和确认甲方的书面通知后 30

个工作日内以现金的方式将应补偿的款项一

次性支付至甲方指定的银行账户。无论各方是

否有其他相反约定，各方特别同意，若丙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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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责任的，丙方可以在接到甲方关于业绩补

偿的书面通知后并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

的甲方股票并将每次减持的税后所得在 10

个工作日内优先用于向甲方承担补偿义务，

直至丙方的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丙方

根据本协议第四条、第五条进行业绩承诺

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的合计金额以丙方履

行赔偿责任时所持有的甲方全部股票卖出

的税后所得为限。

前述期限届满之日仍未以现金方式向甲方补

足相应款项或者丙方另行以书面方式通知甲

方自有资金不足之日，则视为丙方自有资金不

足。若丙方自有资金不足以承担相应补偿责任

的，丙方可以自前述情形出现之日起（以二者

孰早为准）并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业务规则的前提下减持所持有的甲方

股票并将每次减持的税后所得在 10 个工作日

内优先用于向甲方承担补偿义务，直至丙方的

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止。为进一步保障甲方

并确保相应的股票减持款及时支付至甲方账

户，丙方同意用于收取股票减持款项的银行资

金账户由甲丙双方共管并与相关商业银行共

同签订共管协议，并由丙方持有“操作”功能

的U盾，甲方持有“审核”功能的U盾，每笔

款项经由丙方操作并由甲方审核通过后方可

支付。丙方根据本协议第四条、第五条进行

业绩承诺补偿及减值测试补偿的合计金额以

丙方履行赔偿责任时所持有的甲方全部股票

卖出的税后所得为限。

除对上述条款进行补充或修订外，协议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特此公告。

深圳通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三月四日


